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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歲離婚的蕭女士，僅靠家庭代工維生，每月微薄收入只夠負擔房租及

平常生活基本開支。生活雖然清苦，但一雙兒女乖巧貼心，使蕭女士忘卻了生

活的辛勞。

此時老天竟然對她開了一個大玩笑；於100年5月，蕭女士發現乳房有硬塊，到

醫院檢查後，被醫師告知罹患乳癌。這消息對她來說有如晴天霹靂，因蕭女士

離婚後，獨自扶養一雙兒女，好不容易使家庭回歸安穩的生活，今又陷入困境。

在蕭女士罹癌期間，貼心的女兒除了照顧母親外，也找了一份工廠打工的

工作。雖然收入不多，起碼能分擔些家計。但老天爺似乎忘記眷顧這一家子，

女兒不幸發生車禍而辭去工作，正印證了一句老話「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而懂事的兒子也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佳，主動到山上擔任割檳榔的散工以分擔

家計。

在蕭女士得知罹癌及女兒車禍無法工作之後，讓原本經濟狀況不佳的一家

子生活更加艱難，以致積欠了新臺幣4萬5千多元健保費而無力繳納。

蕭女士的里長得知蕭家的情況後，立即向健保局通報為待協助的個案。在

健保局相關人員努力下，將蕭家轉介醫院社工單位及愛心團體，於愛心捐款協

助下，為蕭家繳清積欠之健保費，使蕭女士及其兒女的健保就醫問題獲得保障。至

於，後續的保費問題，在里長熱心幫忙下，替車禍傷勢已大致康復的女兒，找

到一個秘書工作，以後有收入即無須擔心健保費的問題，蕭家生活現狀獲得正

向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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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

◆　全民健康保險制度，對於經濟弱勢民眾之積極保障措施為何?

人權指標

◆　《經社文公約》第9條規定，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

　　會保險。

◆　《經社文公約》第12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

　　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

國家義務

◆　健康是行使其他人權不可或缺的一項基本人權。公約締約國應

　　確保每個人都有權享有能夠達到的、有益於體面生活的最高標

　　準的健康。實現健康權可通過很多辦法，彼此互相補充，如制

　　定衛生政策、執行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衛生計畫，或採用具體

　　的法律手段。而且，健康權還包括某些可以通過法律執行的內

　　容（經社文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1段）。

◆　健康權包括多方面的社會經濟因素，促進使人民可以享有健康

　　生活的條件，包括各種健康的基本決定因素，如食物和營養、

　　住房、使用安全飲水和得到適當的衛生條件、安全而有益健康

　　的工作條件，和有益健康的環境。另一方面，健康權應該享有

　　的權利包括參加衛生保護制度的權利，該套制度能夠為人民提

　　供平等的機會，享有可達到的最高水平的健康。再者，一些原

　　先不知道的疾病，如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愛滋病，和其他一些

　　傳播較廣的疾病，如癌症，以及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長，都造成

　　了實現健康權的新的障礙，在解釋《經社文公約》第12條時必

　　須加以考慮（經社文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4段、第8

　　段、第10段）。

◆　根據《經社文公約》第2條第1項，國家必須盡最大能力採取有

　　效措施，並定期作出必要的修訂，在沒有歧視的情況下充分實

　　現所有人的社會保障的權利，其中包括社會保險（經社文委員

　　會第19號一般性意見第4段）。

◆　公約締約國應確保若一項社會保障計畫需要繳費，繳費數額應

　　事先規定。同繳納費用有關的直接和間接開支必須是可負擔的，

　　不得損害公約其他權利的實現（經社文委員會第19號一般性意

　　見第25段）。

◆　國家實現的義務，要求國家採取必要的措施，其中包括實施旨

　　在完全實現社會保險權利的社會保障計畫。確保為所有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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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當並可及的社會保障制度（經社文委員會第19號一般性意見

　　第48段）。

◆　在國家沒有採取充分和適當的行動以實現社會保障權利時，即

　　發生了因不作為而引起的人權侵害。在社會保障方面，這種侵

　　害行為包括未採取適當的措施以充分實現所有人的社會保障權

　　利（經社文委員會第19號一般性意見第65段）。

解析

一、自84年3月起實施全民健康保險，藉由保險的給付範圍規定、

　　提供醫療服務的管理，建構完整的醫療運作及國民健康照護體

　　系。

二、本案例中，蕭女士罹癌，其女兒因車禍無法工作，造成他們在

　　行使社會保險權利時有所困難，國家對於該個人及群體，應該

　　給予特別關心。對於經濟弱勢族群，繳納健保費能力較薄弱，

　　已於全民健康保險法以及相關社會救助法規明定，弱勢族群健

　　保費之補助措施。目前各級政府對特定弱勢者已補助健保費，

　　包括低收入戶、無職業榮民、失業勞工及其眷屬、身心障礙

　　者、中低收入戶、19歲以下55歲以上之無職業原住民等。對

　　於有欠費者，為減輕繳納欠費負擔，提供分期繳納、無息貸

　　款、轉介公益團體協助繳納健保欠費等項措施；另對於欠費之

　　民眾，因急重症需醫療時，只要持有村里長或醫院所出具之清

　　寒證明，即可先以健保身分就醫。

三、健康保險保費之繳納，事關人民是否得享有國家所提供之社會

　　保險，而其繳納之費用應是人民所可以負擔的，不得因此損害

　　公約其他權利的實現。蕭女士一家人因經濟狀況不佳，無法負

　　擔健保費而因此損害其健康權，倘若國家沒有採取充分和適當

　　的行動以實現社會保障權利時，即發生了因不作為而引起的人

　　權侵害。本案例中，在健保局的相關協助下，蕭家得以繳清積

　　欠之健保費用，使其健保就醫問題獲得保障，國家係已採取適

　　當之措施來實現人民的社會保障權利。

四、蕭家個案是由政府機關、社會愛心團體共同發揮愛心協助弱勢

　　的典型案例。政府對於弱勢族群就醫權益十分關注，極力協調

　　相關的政府機關及公益團體共同協助弱勢族群就醫無障礙。且多

　　方面宣導，民眾如有健保問題，均可洽詢健保諮詢服務專線

　　0800-030-598，將有專人提供相關協助措施。社會大眾如發現

　　有周遭民眾因經濟問題不願就醫情事，可通報各縣市社政單位

　　或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各分區業務組，俾協助這些弱

　　勢民眾得到生活扶助及就醫照顧。


